关于《大兴区招商引资中介机构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落实区委区政府“产业强区”战略，统筹用好国际国内各种资源，进一步扩大有效项目信息来源，提升内外资利用质量和水平，聚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推进大兴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高精尖产业格局，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招商引资工作，共同推动优质企业入区发展，打造全区招商引资“一盘棋”新格局。根据《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快“两区”建设任务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的通知》中关于“探索建立市场化招商引资奖励机制”的工作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二、办法目的
近年来，我区为加快科技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先后制定出台了“1+N”系列政策措施，并经区政府常务会、区委改革办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大兴区鼓励社会化招商工作指导意见》和《大兴区促进中介机构招商引资奖励暂行办法》，整体奖励标准方式与全国各地情况相符，但在具体执行方面有所欠缺，突出体现在：
（一）资金给付速度方面，由于政策执行层面落到各属地，且在经费上由属地负担，属地在资金执行速度方面有待提高。
（二）指导标准方面，奖励标准相对较高，导致引进优质企业的难度较大，多数中介机构较难达到奖励标准。
（三）市场公平竞争审查方面，落实区财政局、发改委对产业政策涉及与税收挂钩政策条款的清理要求以及区市场监管局、司法局对市场公平竞争审查的相关要求进行修订。

三、办法措施
（一）进一步鼓励中介机构招商
[bookmark: _Hlk113984883]办法设置了“重大项目引荐奖励”、“创新平台引荐奖励”、“重大项目引进奖励”、“外商投资奖励”、“产业贡献奖励”、“突出贡献奖励”六大奖励，放宽奖励标准，提升奖励金额，提升了对招商机构的吸引力，并鼓励机构随时申报，提升奖励速度。
（二）支持招商机构集中招商
为加大招商引资鼓励力度，支持招商机构集中引进项目，办法进一步明确了项目规格，鼓励支持招商机构引进项目包。机构一年内累计引进5个及5个以内的项目，达到标准后，即可按项目包形式申请相应奖励。
（三）鼓励引入涉外企业、京外企业
为进一步推进大兴区“两区”建设工作，推进外资企业落户大兴，办法增加了外资企业奖励标准，鼓励招商机构吸引外资企业入区；同时，为支持北京市“财源”工作建设，办法增加了京外企业奖励标准。
四、主要措施
办法设置了中介机构引荐奖励、中介机构引进奖励、突出贡献奖励三大类奖励。
[bookmark: _Hlk119597681]其中，中介机构引荐奖励，包含重大项目引荐奖励和创新平台引荐奖励两种。中介机构引荐的重大项目注册落地后，可申请享受本项奖励，本项奖励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相应奖励；中介机构引进奖励，包含重大项目引进奖励、外商投资奖励、产业贡献奖励三种。中介机构引进的项目自落地之日起3个自然年内，任意一年在大兴区的产业贡献达到奖励标准后，可申请享受本项奖励。本项奖励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相应奖励。若单个项目未达到本办法奖励标准，可在一个自然年内累计引进 5 个（含）以内的项目达到标准后，按项目包形式申请奖励；突出贡献奖励是引进的项目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且不适用以上奖励的，可对中介机构给予适当奖励。
本办法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按照镇街财政体制相关规定由区镇两级负担，每年完成一次申报与兑现工作。
5、 内容说明
为充分阐述本办法内容，推进办法落地实施，根据《大兴区招商引资中介机构奖励办法》，我单位同步拟定了办法申报指南。重点说明了适用对象、奖励标准、奖励选择、奖励兑现、附则等内容。
六、起草中的分歧意见及处理方法
《大兴区招商引资中介机构奖励办法》形成征求意见稿后，先后征求了区直相关职能部门、各镇街道和各产业基地等各方的意见和建议。经与各相关单位深入沟通，我单位对《办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充分吸纳了各部门回复的相关建议。
七、部门合法性审核意见
经法制部门合法性审查，此《办法》未发现有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
八、营商环境
《办法》在制定过程中严格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意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意见》以及营商环境相关政策要求，相关内容未违反反公平竞争和营商环境政策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GoBack]九、保密意见
本办法为对外公布的奖励政策，不涉及保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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